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结算及中继费用分摊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我国电信业务市场的有效竞争，保障电信网间互联，正确处理与协调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关系，维护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下列公用电信网间互联后的电信业务结算，以及互联中继的费用分摊：
（一）固定本地电话网；
（二）国内长途电话网；
（三）国际电话网；
（四）IP电话网；
（五）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
（六）卫星移动通信网；
（七）互联网骨干网；
（八）信息产业部规定的其他电信网。

第二章  互联结算

第三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按照本办法的附件《电信网间互联结算表》的规定，进行互联结算。

第四条  卫星移动通信网与其他电信网的互联结算，国际及港澳台的去话呼叫和互联结算由电信业务经营者参照本办法附件《电信网间互联结算表》中的相关规定商定。
第三章  结算时间单位、结算周期及结算地点

第五条  在本地网范围内，固定用户通过网间互联点过网呼叫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网内挂设的业务台，每次通话的结算时长以分钟为单位，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算。
第六条  在本地网范围内，移动用户呼叫固定用户，以及通过网间互联点过网呼叫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网内挂设的业务台，每次通话的结算时长以分钟为单位，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算。

第七条  国内长途电话呼叫、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IP电话呼叫，每次通话的结算时长以6秒钟为单位，不足6秒钟按6秒钟计算。

第八条  电信业务经营者间应按双方签订的互联协议中商定的结算周期和结算地点进行网间互联结算。

第四章  网间结算的技术保障

第九条  互联双方在互联点两侧的关口局交换设备，以及双方各自网络内的设备必须符合国家颁布的相关标准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第十条  互联双方在互联协议中应明确各类话务的路由组织原则，清晰地规定互联中继分群或合群设置，并保证主、被叫号码的正确传送。未经双方同意，互联一方不得更改。

第十一条  互联双方应实时对本方结算系统中的通话清单进行监控，对网间的异常话务要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同时要制定异常话务处理流程，以加强结算处理的准确性。
第十二条  互联双方应确定码号交换流程，并根据流程定期（或实时）汇总、交换码号资料，以保证结算处理的准确性。

第五章  网间结算的实施与争议处理

第十三条  互联双方（计费方与核对方）应以互联点两侧关口局交换设备的原始计费数据作为结算依据，并据此形成结算账单。结算账单按业务统计或汇总统计、以本地网为单位或以省为单位由互联双方商定。
第十四条  互联双方在进行网间结算时，应在约定的时间内交换上一个结算周期的结算账单。结算账单应包含双方各种网间通话类型的通话总时长、总次数、结算金额等内容。

第十五条  当互联一方不遵守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要求交换结算账单时，视为不能提供结算账单，则以另一方的结算账单（或数据）为准确认结算金额。应对方的要求，提供结算账单的一方应向对方出具结算计费清单。

当双方均不能提供结算账单时，双方可根据最近一期已确认的结算金额，协商确认当期结算金额。

第十六条  当双方均按时提供网间结算账单，且双方的计费数据无差异时，互联双方应确认结算金额。

当双方的计费数据差异小于等于3%时，以双方的计费数据的算数平均值为准确认结算金额。

注：计费数据差异＝双方数据差值/双方数据算术平均值×100%，下同。


第十七条  当双方均按时提供网间结算账单，但双方的计费数据差异大于3%且小于等于10%时，可以双方计费数据的算数平均值为准确定预结算金额；当双方的计费数据差异大于10%时，可以双方的上一期数据为准确定预结算金额。


第十八条  预结算金额确定后，双方应确定计费数据的核对计划，进行计费数据的核对工作，最终确认结算金额。


互联双方在互联协议中应明确具体的计费数据核对原则和流程。

第十九条  互联双方根据核对前的预结算金额和核对后确认的结算金额的差额，按多退少补的原则确定调账方案。调账方案在下一个结算周期内实施。

第二十条  双方进行计费数据的核对工作时，应分析误差原因，并在双方商定的时限内对责任方网络进行改造或调整，纠正误差。


在责任方网络进行改造或调整期间，双方应商定结算金额的确认方案。若责任方在双方确定的时限内不能完成网络改造或调整，则以非责任方的相关计费数据为准确认结算金额。应对方的要求，提供结算账单的一方应向对方出具结算计费清单。

第二十一条  若双方无法对计费数据的核对结果或误差原因达成一致意见，任何一方可根据《公用电信网间互联互通质量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向地方通信管理局申请监督抽测。

监督抽测期间，双方应根据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进行预结算。

第二十二条  根据监督抽测结果，若一方在技术、计费、业务管理等方面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以另一方相关数据为准，最终确认结算金额。
若双方在技术、计费、业务管理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违反本办法规定，由地方通信管理局根据对结算准确性的影响程度，按一定的比例进行调整处理，最终确认结算金额。

结算金额最终确认后，互联双方应按照本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进行调帐。

监督抽测后，责任方应立即对本网络进行改造或调整，纠正误差。

第二十三条  互联双方应在约定的时间内，结算付费方将已确认的结算金额、预结算金额或预结算后的调整金额支付给结算收费方。
结算付费方若逾期将已确认的结算金额、预结算金额或预结算后的调整金额支付给结算的收费方，则在所应付的网间结算费金额之外，付费方每日按应付金额的3‰向收费方支付违约金。

第二十四条  对于网间结算的其他纠纷，双方应积极配合，协商解决。如协商未果，任一方均可按《电信网间互联争议处理办法》的规定向通信主管部门申请协调解决。
第二十五条  互联双方应根据本办法的要求，在结算协议中对上述原则、结算差异分析及结算数据调整等具体结算事宜进行明确和细化。
第六章  互联中继费用的分摊

第二十六条  互联双方可采用自建、共建传输线路，或租用电路方式实施互联，具体方式由承担费用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决定。
第二十七条  在本地网范围内，互联双方采用共建传输线路方式实施互联时，遵循各自承担一半及以下原则分摊建设费用，并拥有相应产权：

当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固定本地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与其它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固定本地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卫星移动通信网互联时，各自承担本方去话方向的中继电路费用。

当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国内长途电话网、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与其它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固定本地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互联时，由国内长途电话网、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一方承担互联中继电路（不含对方交换机端口）费用。

当电信业务经营者的互联网骨干网与其它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固定本地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互联时，由互联网骨干网一方承担互联中继电路费用。
第二十八条  在本地网范围内，互联双方采用租用电路方式实施互联时，遵循以下原则承担互联电路租费（数字电路的资费标准）：

当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固定本地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与其它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固定本地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卫星移动通信网互联时，若中继电路为单向中继，各自承担本方去话方向互联电路租费；若中继电路为双向中继，各自承担一半的互联电路租费。

当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国内长途电话网、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与其它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固定本地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互联时，由国内长途电话网、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一方承担互联电路租费。

当电信业务经营者的互联网骨干网与其它电信业务经营者的固定本地电话网、陆地蜂窝移动通信网在同一营业区互联时，由互联网骨干网一方承担互联电路租费（互联网中继线的资费标准）；当跨营业区互联时，由互联网骨干网一方承担互联电路租费。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在本办法附件《电信网间互联结算表》中列出的结算关系及结算标准，若有变动，予以重新公布。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信息产业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3年11月1日起施行。《电信网间通话费结算办法》（信部电[2001]195号）同时废止。

附件：电信网间互联结算表

电 信 网 间 互 联 结 算 表

	序号
	呼叫类型
	去话方
	转接方
	来话方
	计费方
	核对方
	结算关系及标准
	备注

	1.1.1
	归属本地移动用户呼叫本地固定用户
	移动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支付固定运营企业0.06元/分钟
	

	1.1.2
	归属本地移动用户经转接方电话网呼叫本地固定用户
	移动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
	1．移动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固定运营企业
	1．移动运营企业支付转接方0.03元/分钟。

2．移动运营企业支付固定运营企业A元/分钟。
	1．转接方为主导运营企业

2．来话方为非主导运营企业

3．数值A由去话方与来话方商定

	1.2.1
	固定用户呼叫归属本地移动用户
	固定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与移动运营企业不结算。
	

	1.2.2
	固定用户经转接方电话网呼叫归属本地移动用户
	固定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
	1．固定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移动运营企业
	1．固定运营企业支付转接方0.03元/分钟。

2．转接方与移动运营企业不结算。
	

	1.3.1
	移动用户呼叫归属本地移动用户
	移动运营企业甲
	
	移动运营企业乙
	移动运营企业甲
	移动运营企业乙
	移动运营企业甲支付移动运营企业乙0.06元/分钟。
	开始结算时间最迟不得超过2004年1月1日

	1.3.2
	移动用户经转接方电话网呼叫归属本地移动用户
	移动运营企业甲
	转接方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乙
	1．移动运营企业甲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移动运营企业乙
	1．移动运营企业甲支付给转接方0.03元/分钟。

2．移动运营企业甲支付给移动运营企业乙B元/分钟。
	数值B由去话方与来话方商定

	1.4.1
	固定用户呼叫其他运营企业的本地固定用户
	固定运营企业甲
	
	固定运营企业乙
	固定运营企业甲
	固定运营企业乙
	固定运营企业甲应向固定运营企业乙支付本地网营业区内通话费的50%（按当地本地网营业区内的计费时间单位和通话费标准进行结算。若双方的通话费标准不同，以当地较高的通话费标准进行结算）。
	当主、被叫用户在同一营业区内，或主、被叫用户虽不在同一营业区内但不使用对方营业区间电路时

	1.4.2
	固定用户呼叫其他运营企业的本地固定用户
	固定运营企业甲
	
	固定运营企业乙
	固定运营企业甲
	固定运营企业乙
	固定运营企业甲应得到通话费的10%，固定运营企业乙应得到通话费的90%（按当地本地网营业区间的计费时间单位和通话费标准进行结算。若双方的通话费标准不同，以当地较高的通话费标准进行结算）。
	主、被叫用户不在同一营业区内而且使用固定运营企业乙的营业区间电路时

	1.4.3
	固定用户经转接方电话网呼叫其他运营企业的本地固定用户
	固定运营企业甲
	转接方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乙
	1．固定运营企业甲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固定运营企业乙
	1．固定运营企业甲支付转接方0.03元/分钟

2固定运营企业甲支付被叫固定运营企业C元/分钟。
	1．转接方为主导运营企业

2．固定运营企业甲、乙为非主导运营企业

3．数值C由去话方与来话方商定

	1.5.1
	移动用户经过互联点呼叫其他运营企业网络在本地挂设的业务台
	移动运营企业
	
	其他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
	其他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支付其他运营企业0.06元/分钟
	包括紧急特服台

	1.5.2
	移动用户经转接方电话网呼叫其他运营企业网挂设的业务台
	移动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其他运营企业
	1．移动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其他运营企业
	1．移动运营企业支付给转接方0.03元/分钟。

2．移动运营企业支付其他运营企业D元/分钟。
	1．包括紧急特服台

2．数值D由去话方与来话方商定

	1.6.1
	固定用户经过互联点呼叫其他运营企业网络在本地挂设的业务台
	固定运营企业
	
	其他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
	其他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支付其他运营企业0.06元/分钟。
	包括紧急特服台

	1.6.2
	固定用户经转接方电话网呼叫其他运营企业网挂设的业务台
	固定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其他运营企业
	1．固定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其他运营企业
	1．固定运营企业支付给转接方0.03元/分钟。

2．固定运营企业支付其他运营企业E元/分钟。
	1．包括紧急特服台

2．数值E由去话方与来话方商定

	2.1.1
	移动用户未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内长途呼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选择其他运营企业国内长途网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留本地网通话费+0.06元/分钟，将国内长途通话费的剩余部分支付给长途网运营企业。
	1．“发端进网”方式

2．国内长途通话费按长途网运营企业资费标准

	2.2.1
	固定用户未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内长途呼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选择其他运营企业国内长途网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留0.06元/分钟，将国内长途通话费的剩余部分支付给长途网运营企业。
	“发端进网”方式



	3.1.1
	移动用户未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在主叫用户所在地将呼叫送入其他运营企业长途网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留本地网通话费+0.06元/分钟，将国际及港澳台通话费的剩余部分支付给长途网运营企业。
	

	3.1.2
	移动用户未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在国际出入口局所在地将呼叫送入其他运营企业长途网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
	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留本地网通话费+不高于0.54元/分钟，将国际及港澳台通话费的剩余部分支付给长途网运营企业。
	

	3.2.1
	固定用户未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在主叫用户所在地将呼叫送入其他运营企业长途网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留0.06元/分钟，将国际及港澳台通话费的剩余部分支付给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3.2.2
	固定用户未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在国际出入口局所在地将呼叫送入其他运营企业长途网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留不高于0.54元/分钟，将国际及港澳台通话费的剩余部分支付给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4.1.1
	移动用户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用户选择的国内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移动运营企业
	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向移动运营企业支付0.06元/分钟。
	

	4.1.2
	移动用户加拨非归属企业IP电话接入码进行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IP电话网运营企业
	
	
	IP电话网运营企业与主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4.1.3
	移动用户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经转接方电话网送入用户选择的长途运营企业。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1．移动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用户选择的国内长途电话运营企业向移动运营企业支付0.06元/分钟，向转接方支付0.03元/分钟。

2．转接方与主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4.1.4
	移动用户加拨非归属企业IP电话接入码进行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经转接方电话网送入IP电话网运营企业网络。
	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IP电话网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用户选择的IP电话网运营企业
	1．移动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IP电话网运营企业向转接方支付0.03元/分钟，IP电话网运营企业与主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2．转接方与主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4.2.1
	固定用户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固定运营企业
	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向固定运营企业支付0.06元/分钟。
	

	4.2.2
	固定用户加拨非归属企业IP电话接入码进行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IP电话网运营企业
	
	
	IP电话网运营企业与主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4.2.3
	固定用户加拨非归属企业CIC进行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经转接方电话网送入用户选择的长途运营企业。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用户选择的长途电话运营企业
	1．固定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用户选择的国内长途电话运营企业向固定运营企业支付0.06元/分钟，向转接方支付0.03元/分钟。

2．转接方与主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4.2.4
	固定用户加拨非归属企业IP电话接入码进行国内长途、国际及港澳台电话呼叫，经转接方电话网送入IP电话网运营企业网络。
	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IP电话网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用户选择的IP电话网运营企业
	1．固定用户归属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转接方0.03元/分钟，IP电话网运营企业与主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2．转接方与主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5.1.1
	从其他企业的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到归属本地移动用户的长途落地呼叫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被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被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被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0.06元/分钟。
	

	5.1.2
	从其他企业的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经转接方电话网到归属本地移动用户的长途落地呼叫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被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
	1．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被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
	1．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转接方0.06元/分钟+0.03元/分钟。

2．转接方支付被叫移动用户归属企业0.06元/分钟。
	

	5.1.3
	在国际出入口局所在地，从其他企业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到非归属国际出入口局的移动网的国际及港澳台来话呼叫
	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接收呼叫的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接收呼叫的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不高于0.54元/分钟。
	

	5.2.1
	从其他企业的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到本地固定用户的长途落地呼叫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被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被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被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0.06元/分钟。
	

	5.2.2
	从其他企业的国内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经转接方电话网到本地固定用户的长途落地呼叫。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被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
	1．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被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
	1．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转接方0.06元/分钟+0.03元/分钟。

2．转接方支付被叫固定用户归属企业0.06元/分钟。
	

	5.2.3
	在国际出入口局所在地，从其他企业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到非归属国际出入口局的固定网的国际及港澳台来话呼叫
	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接收呼叫的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接收呼叫的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
	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国内长途网运营企业不高于0.54元/分钟。
	

	6.1.1
	经过互联点，从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到其他运营企业本地网挂设的业务台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挂设业务台的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挂设业务台的运营企业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挂设业务台的运营企业0.06元/分钟。
	包括紧急特服台

	6.1.2
	从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IP电话网，经转接方电话网到其他运营企业网本地挂设业务台
	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转接方运营企业
	挂设业务台运营企业
	1．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

2．转接方运营企业
	1．转接方运营企业

2．挂设业务台运营企业
	1．国内长途、国际电话网运营企业，IP电话网运营企业支付转接方0.06元/分钟+0.03元/分钟。

2．转接方支付挂设业务台运营企业0.06元/分钟。
	包括紧急特服台

	7.1.1
	固定用户、移动用户拨号上互联网
	
	
	
	
	
	互联网骨干网运营企业与主叫用户归属企业不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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